韶关市农民工积分指导指标及分值表

	指标分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①
	三级指标
	指导分值
	方向
	实施

说明

	省

统一指标

省

统一指标


	个人素质
	文化

程度②
	初中
	5分
	正
	由本人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提供其最高学历证书，不得累加计分

	
	
	
	高中或中技、中职
	20分
	正
	

	
	
	
	大专
	60分
	正
	

	
	
	
	本科及以上
	80分
	正
	

	
	
	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
	初级工、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工岗位五级
	10分
	正
	由本人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提供其最高级别的技能等级或技术职称证书，不得累加计分

	
	
	
	中级工、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工岗位四级
	30分
	正
	

	
	
	
	高级工、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工岗位三级、初级职称
	50分
	正
	

	
	
	
	技师、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工岗位二级、中级职称
	60分
	正
	

	
	参保情况
	参加社会保险情况
	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每个险种每满一年积1分。总分最高不超过50分
	正
	由本人提供社保经办机构或地税部门出具的证明


	
	社会贡献

社会贡献


	社会

服务（近五年内）
	参加献血
	每次2分，最高不超过10分
	正
	由本人提供捐献证明

	
	
	
	参加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
	服务每满50小时积2分，最高不超过10分
	正
	由本人提供志愿者机构出具的相应证明

	
	
	
	慈善捐赠，接受捐赠的单位必须是政府认定的慈善组织
	每千元积2分，

最高不超过10分
	正
	由本人提供捐赠证明

	
	
	表彰

奖励
	获得县级党委、政府或处级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
	每次积10分，

最高不超过30分
	正
	由本人提供荣誉证书

	
	
	
	获得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或厅级以上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③
	每次积60分，

最高不超过120分
	正
	

	
	减分指标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不符合政策生育
	有超生行为的人员，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五年内不能申请入户城镇；期限届满后，超生一个子女的扣100分，再超生的加倍扣分；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且六十日内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以及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子女的，扣50分


	负
	由本人提供户籍地计生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违法

犯罪（近五年内）
	曾受过劳动教养
	扣50分
	负
	由本人提供户籍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的证明

	
	
	
	曾受过刑事处罚
	扣100分
	负
	

	韶关市自定指标
	家庭情况
	直系亲属随迁
	夫妻随迁
	60分
	正
	婚姻证明

户籍证明

	
	
	
	未满16周岁子女随迁
	60分
	正
	

	
	
	
	父亲年满60周岁，母亲年满55周岁随迁
	60分
	正
	

	
	就业情况
	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年限
	连续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5分/年），最高不超过20分
	正
	提供《就业失业手册》、劳动合同原件

	
	居住情况
	购房或租房
	自购房产
	60分
	正
	提供房产证或相关证明

	
	
	
	租房一年期以上
	10分
	正
	租房合同

	
	投资

纳税情况
	投资
	投资50万元
	35分，每增加10万元，积5分，最多不超过80分
	正
	工商执照、银行账户、注册会计事事务所提供验资证明

	
	
	纳税
	年纳税30万元
	40分，每增加5万元积10分，最多不超过80分
	正
	税务部门完税证明


注：①二级指标中没有标明年限的，无年限限制。

②初中以下学历不积分。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毕业生分别参照大专、本科学历积分。

③农民工凡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经查实的，永久取消其申报资格。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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